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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中心學術論著分級及給分標準正面表列
105年12月13日語言中心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業務會議通過

106年3月1日語言中心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業務會議通過

106年3月10日語言中心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中心教評會議通過

106年4月24日人文藝術學院105學年度第7次院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2月16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112年2月20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中心教評會議通過

112年3月1日111學年度第5次人文藝術學院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 第一級學術論著 (12分)

1. SCI、SSCI、A＆HCI、EI、LLBA、MLAIB期刊及Scopus期刊
2. TSCI、TSSCI及THCI 核心期刊
3. 經匿名審查而出版之專書(具ISBN)。
4. 經匿名審查國際出版之專書專章(具ISBN)

(2) 第二級學術論著 (9分)

1. 其他採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含國內外英、外語相關系所出版之學報)
2. 專書論文或專書專章(具ISBN)
3. 國際研討會論文（全文審查且具ISBN）
(3) 第三級學術論著 (7分)

1. 其他研討會論文（摘要審查、全文發表）
2. 其他採匿名審查制度之學報論文 
(4) 第四級學術論著 (4分)
1. 其它無外審制度之學術相關著作(全文發表)
(5) 第五級學術論著 (2分)

1. 其他文教通訊、會訊之文章等
2. 其他研討會論文發表(例如：口頭發表、壁報發表等)
備註：本學術論著之分級，得依時勢變動，由申請人檢附出版刊物之相關佐證資料，供中心教評會議審議。
